海安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

[bookmark: _GoBack]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和《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行政许可和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苏应急函〔2020〕44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规划。
一、规划布点总量
[bookmark: OLE_LINK1]坚持“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逐步减少”的原则，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历史成因、风俗习惯、安全条件等因素，自本规划施行之日起，以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中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时点保有数量，确定全市及各区镇街道零售经营布点的规划控制总数，布点规划总量只减不增。
全市规划布点批发企业零售连锁经营店不超过20家（含已许可的7家）。在已有7家批发企业零售连锁经营店的基础上，全市范围内每减少4家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可布点1家批发企业零售连锁经营店。
二、规划布点条件
1.全市烟花爆竹禁放区域范围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店，其他区域烟花爆竹零售店许可须符合本布点规划。
2.烟花爆竹零售店的选址及外部距离、面积和存放限量、平面布置、建筑结构、消防和电气、经营行为及安全管理应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 4128-2019）的要求。
3.烟花爆竹零售店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4.烟花爆竹零售店的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场所要求。
三、规划实施时间
本规划自2026年2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6日。
